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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标的及标的额：坐落于汉川市省一级公路以北、新民路以西，宗地

编号为 P（2018）1 的宗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18,560,000元。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汉川市人民政府批准，本

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一、交易概述 

2017年 12月 13日，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

项目投资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

立全资子公司湖北好莱客创意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好莱客”），并与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签订“好莱客（湖北）定制家居工业 4.0 制造基地项目”

投资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签署项目投资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79）。《关于公司签署项目投资合同的议案》于

2017年 12月 29日经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 年 12 月 29 日，湖北好莱客完成了工商注册手续并取得了汉川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

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92）。 

近日，公司收到湖北好莱客与汉川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编号：鄂 XG(HC)-2018-00012）。 

二、合同标的情况  



（一）出让人：汉川市国土资源局 

（二）受让人：湖北好莱客创意家居有限公司 

（三）宗地位置：汉川市省一级公路以北、新民路以西  

（四）宗地编号：P（2018）1 

（五）宗地面积：97,308平方米 

（六）出让价款：18,560,000元 

（七）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年。 

（二）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应符合市（县）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其中： 

1、主体建筑物性质为厂房； 

2、建筑总面积不小于 97,308平方米； 

3、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1； 

4、建筑限高 33 米； 

5、建筑密度不低于 40%； 

6、绿地率不高于 15%。 

（三）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四）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汉川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签

订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湖北好莱客本次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用于实施建设好莱客（湖北）

定制家居工业 4.0 制造基地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建设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产品结构优化及发展布局，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当地区

位优势，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和产能布局，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湖北好莱客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若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进行开工

建设及相关审批手续，相应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投资强度和开发投资总额



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未达到合同约定最低标准的，

土地使用权可能将被出让人收回或承担违约金等责任。 

（二）土地开工建设需取得政府部门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环境评估等审批

手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2日 

 


